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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
保障在ISIC4.0和NACE2.0中的分类比较

汪 磊
（安徽工程大学 管理工程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是最成熟、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标准之一。欧盟产业分类体系派生
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是典型的派生型产业分类体系。深入了解最新版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和欧盟产
业分类体系关于“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分类的异同，对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依据 ISIC4.0进行
修改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对正确收集、处理和测算经济指标以及国际间数据比较至关重要。文章
对两大产业分类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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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国际经济与社会分类体系主要由参考型分类体

系、派生型分类体系和相关型分类体系组成。国际标准产

业分类体系（ISIC）是典型的参考型产业分类体系，于1948

年首次颁布，之后经过了多次修订，2006年正式推出了最

新的ISIC4.0。欧盟产业分类体系（NACE）是派生型产业

分类体系的典型代表,它源自于1961年欧共体所采用的

“欧共体产业分类体系（NICE）”，分别于1990年和2002年

推 出 了 NACE1.0 和 NACE1.1，2008 年 推 出 了 最 新 的

NACE2.0。ISIC与NACE是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最有权

威的两大产业分类体系。

深入了解ISIC4.0和NACE2.0的公共管理与国防、强

制性社会保障分类的差别，对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依据

ISIC4.0进行修改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对正

确收集、处理和测算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的

经济指标以及国际间数据比较至关重要。故本文拟对上

述两大产业分类体系进行比较研究。

1 ISIC4.0中的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分类

ISIC4.0采用字母和4位十进制阿拉伯数字作为它的

分类符号体系，并用大类、部门、组和子组四级名称表示四

级分类。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位于ISIC4.0

的顶层，用O（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表示，涵

盖了通常由公共行政机构来实施的政府性活动，包括法律

法规的实施与司法解释以及在在此基础上的公共管理事

务、立法活动、税收、国防、公共秩序与安全、移民服务、外

交事务和政府管理，还包括强制性社会安全活动。其下设

O84（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1个部门、3个组

和7个子组（详见表1）。各子组的具体情况如下：

O8411（一般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包括中央、地区和地

方机构的行政及立法管理，税收计划的运行、商品税或关

税的征收及对违反税法情况的调查、海关管理等财政事务

的管理监督，预算执行情况及公共资金和公共债务的管

理，对(民用)研究与发展总政策及相关资金的管理，各级政

府经济和社会全面规划以及统计服务的管理和运作。

O8412(对提供保健、教育、文化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

(社会保障除外)的机构的活动的监管)包括卫生、教育、文

化、体育、娱乐、环境、住房、社会服务这些旨在提高个人福

利的计划的公共管理以及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政策及相

关资金的公共管理，还包括主办娱乐和文化活动，对艺术

家赞助的分配，对饮用水供应计划的管理，对废物收集与

处理工作的管理，对环境保护计划的管理，对住房计划的

管理。

O8413（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行的监管和促进活

动）包括对农业、土地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基础设施、运

输、通信、旅馆与旅游、批发与零售不同经济领域的公共管

理和监管以及补贴的分配，对旨在改善经济业绩的研究与

发展政策及相关资金的管理，一般劳动事务的管理，地区

发展政策措施的管理，如减少失业等。

O8421（外交事务）包括外交部及驻外使团和领事馆

或驻国际组织代表处的管理和运作，在国外传播信息和进

行文化服务的管理、运作及对此类活动的支持，不论是否

通过国际组织进行的外国援助，向外国提供军事援助，对

外贸、国际金融和对外技术事务的管理。

O8422(国防活动)包括国防事务及陆、海、空军和太空

防御力量的管理、监督与运作，诸如：陆、海、空军战斗部

队，工程、运输、通信、情报、物资、人事部门和其他非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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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及指挥部，防务机构的后备役部队及辅助部队，装备、

设备、给养等军需的提供，战场为军事人员进行的保护健

康活动；民防力量的管理和运作及对它们的支持；对制订

应急计划及开展有民间机构和群众参加的训练的支持；对

与国防有关的研究与发展政策及相关资金的管理。

O8423(公共秩序和安全活动)包括受政府支持的正规

警察与辅助警察及港口、边防、海防和其他特种警察的管

理与运作，包括交通管理、外侨登记、警察实验室的运作及

逮捕记录的保存，消防，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庭、军事法庭和

司法系统的管理与运作，包括代表政府的或由政府出钱或

提供服务的法律代理或咨询、宣判及解释法律、民事诉讼

的仲裁、监狱管理和管教服务，包括由政府部门或是由私

人部门基于合同或付费的基础上进行的帮助犯人改过自

新的服务，在和平时期发生灾难的情况下提供国内应急物

资。

O8430（强制性社会保障活动）包括政府提供的社会

保障计划的筹资和管理，如生病、工伤事故和失业保险，退

休金，包括因生育、暂时丧失能力、丧偶等情况造成的收入

损失的补助计划。

2 NACE2.0中的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分类

NACE2.0代码结构与ISIC4.0的唯一差别是NACE2.0

的部门和组之间用点号隔开。在NACE2.0中，公共管理与

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位于顶层，用O（公共管理与国防、

强制性社会保障）表示，下设O84（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

性社会保障）一个部门、O841（国家管理及社区经济和社

会政策）、O842（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和O843（强制性社

会保障活动）3个组和9个子组（见表1）。

3 ISIC4.0与NACE2.0的比较

NACE派生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每一次修订几

乎都是与ISIC的修订相对应，而且其分类符号体系与ISIC

的分类符号体系越来越趋向一致。两者在公共管理与国

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划分上唯一不同点是NACE将ISIC4.0

中的O8423（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子组拆分为3个子组，

即84.23（司法和公正活动）子组、84.24（公共秩序和安全

活动）子组和84.25（消防服务活动）子组。这既符合ISIC

为了便于其他国家参照其进行产业分类体系的制定和修

订，而采用“相对较粗”的分类方法；又符合NACE为了便

于自身内部对更小的产业类目进行比较的需求，也便于与

基于北美产业分类体系（简称NAICS）收集的数据进行比

较，而采用“相对较细”和“吸收NAICS产品划分”的分类方

法。

4 ISIC4.0和我国产业分类体系的分类比较

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7—

2002）》派生于ISIC3.0，其分类体系由门类、大类、中类和

小类构成。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在我国国民

经济分类与代码中属于S（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门类，用

S94（国家机构表示）大类表示，下设S941（国家权力机

构）、S942（国家行政机构）、S943（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和S949（其他国家机构）4个中类和11个小类。我国与

ISIC3.0在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的分类差异

巨大，我国按照组织性质对国际机构进行细分，而ISIC3.0

则按照活动内容对公共管理活动进行细分，这导致基于两

者收集的统计数据根本无法比较。

最新版ISIC4.0的“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

障”大类分类与ISIC3.0仅有两点差异，即ISIC4.0用大写字

母 O 表示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大类，而

ISIC3.0用L表示；ISIC4.0将 ISIC3.0的L7511（一般公共行

政管理活动）和L7514（为政府提供的支持兴服务活动）合

并为O8411（一般公共行政管理活动）。这导致我国的“公

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门类分类与ISIC4.0的“公共管理与国

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大类的分类差异巨大（见表2）。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在分类体系中

所处的层次不同。

ISIC4.0将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作为独

立的大类，用O表示，而将社会组织归入S（其他服务活动）

下的S94（成员组织的活动）中。我国将公共管理与社会

组织合并为一个门类，下设5个大类，仅用S94（国家机构）

1个大类表示公共管理，其余4个大类用来表示社会组织。

（2）“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细分原则不

同。

ISIC4.0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大类下设1

个部门，然后将强制性社会保障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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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C4.0

代码

O

84

841

8411

8412

8413

842

8421

8422

8423

843

8430

包含产业

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
障

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
障

国家管理、社区经济和社会政策

一般公共行政管理活动

对提供保健、教育、文化服务和
其他社会服务(社会保障除外)的

机构的活动的监管

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行的监
管和促进活动

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

外交事务

国防活动

公共秩序和安全活动

强制性社会保障活动

强制性社会保障活动

NACE2.0

代码

O

84

84.1

84.11

84.12

84.13

84.2

84.21

84.22

84.23

84.24

84.25

84.3

84.30

包含产业

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
障

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
障

国家管理、社区经济和社会政策

一般公共行政管理活动

对提供保健、教育、文化服务和
其他社会服务(社会保障除外)的

机构的活动的监管

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行的监
管和促进活动

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

外交事务

国防活动

司法和公正活动

公共秩序和安全活动

消防服务活动

强制性社会保障活动

强制性社会保障活动

表1 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分类在 ISIC4.0
与NACE2.0中的比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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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其余按照服务对象分“为国家管理、社区经济和社会

政策”和“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2个组，然后按照活动内

容细分组得到7个子组。而我国按照机构的性质将S94

（国家机构）大类细分为S941（国家权力机构）S942（国家

行政机构）、S943（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和S949（其他

国家机构）4个中类，然后按照国家机构所行使的行政事

物的行政将其细分为11个小类。

（3）“强制性社会保障”地位不同。

ISIC4.0的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大类将

强制性社会保障管理作为独立的组，从其他公共管理活动

中分离出来，下设强制性社会保障管理一个子组。我国未

将强制性社会保障管理活动独立为一个小类，而是将“各

级政府部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事务”归入S9425（经

济事务管理机构）小类中。

（4）ISIC4.0设有“国防活动”子组。

ISIC4.0将“国防活动”作为独立的子组，而我国没有

设“国防活动”小类，而是将与国防有关的活动归入S9490

（其他国家机构）中。
表2 ISIC4.0的”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业”在我国产业分类体

系中的分布

ISIC4.0

代码

O

8411

8412

8413

8421

8422

8423

8430

包含产业

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一般公共行政管理活动

对提供保健、教育、文化服务和其他
社会服务(社会保障除外)的机构的

活动的监管

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行的监管和
促进活动

外交事务

国防活动

公共秩序和安全活动

强制性社会保障活动

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代码

S

9410

9421

9424

9425

9426

9490

9427

9425

9422

9490

9423

9431

9432

9425

包含产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国家权力机构

综合事务管理机构

社会事务管理机构

经济事务管理机构

政府事务管理机构

其他国家机构

行政监督检查机构

经济事务管理机构

对外事务管理机构

其他国家机构

公共安全管理机构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经济事务管理机构

5 启示

为了增强我国统计数据与国际间的可比性，依据

ISIC4.0的最新变化，借鉴NACE2.0的分类，结合“公共管

理和社会组织”门类分类现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

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优化调整我国 GB/

T4757-2002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门类。

（1）保持现有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门类不变。

ISIC4.0将公共管理活动与社会组织活动独立开来，

例如党政活动，分别归入不同的大类中。而我国则是将上

述两者合为一个门类，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门类表示。

我国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

党派在政治上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权中，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加国家政

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

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

行。它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

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所以，在我国将党派活动从

公共管理中独立出来，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故认为应

保持现有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门类不变，将公共管理活

动和社会组织活动合而为一。

（2）保持我国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现有的分类原则基

本不变。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门类分类的

最大优点是更详细。但正如在上述提到的那样，ISIC4.0

和我国对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的划分原则不

同，导致了基于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收集的数据无法比

较。但为了使我国产业分类体系自身具有延续性和可比

较性，同时为了符合我国实际需求，建议保持我国公共管

理和社会组织现有分类的原则基本不变，适当调整分类。

（3）提高“强制性社会保障”地位。

ISIC4.0将强制性社会保障管理作为独立的组，从其

他公共管理活动中分离出来。而我国则将强制性社会保

障管理活动归入S9425（经济事务管理机构）小类中，没有

突出强制性社会保障的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

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强制性

社会保障事业的良好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故加强强制性

社会保障管理工作是我国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责。因

此，认为有必要将我国各级政府所进行的社会保障活动从

9425（经济事务管理机构）中分离出来，成立强制性社会保

障管理小类。

（4）不设立独立的国防活动小类。

ISIC4.0将国防活动作为一个子组，而我国则将国防

活动归入S9490（其他国家机构）中，未成立“国防活动”小

类。国防是关系一国安危的重要活动，各国都将国防信息

视为其机密，认为我国不宜设立国防活动小类，将于国防

相关的活动还归入S9490（其他国家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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